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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
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 

船員在巴拿馬運河從舷梯墮海  

 
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、高級船員和船級社  

 

 

概要  

 

一艘香港註冊船舶在巴拿馬運河發生致命意外。一名海員在擺放舷梯時從

船上墮海身亡。本文旨在提醒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、高

級船員和船級社，務須汲取是次意外的教訓。  

 

 

意 外  

 

1. 一艘香港註冊船舶在巴拿馬運河過境期間，有船員奉命擺放組合領港

員梯，供運河繫泊員和領港員離船登岸。一名海員站在舷梯下端平台，以繩

索將可拆除支柱繫緊在舷梯上。下端平台不幸翻轉，以致該海員墮海。搜救

行動在運河當局接報後展開，但並無發現。該名二級海員的屍體兩日後被發

現。  

 

2. 事故調查發現海員沒有遵從船上工作程序。該海員在舷外工作時沒有

穿上所需的個人防護裝備，如充氣救生衣和安全帶。  

 

3. 調查亦發現舷梯缺乏妥善保養，以致下端平台未有鎖定和穩固在適當

位置，使海員站到上面時不會翻轉。  

 

汲取教訓  

 

4. 船舶管理公司應確保船上工作程序得以切實執行，以及舷梯的保養工

作妥善進行。  

 



 

 

 

 

5. 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、高級船員和船級社務須汲取

上述教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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